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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
川青文联函[2015]19 号

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
关于在中小学校建立艺术教育基地的函

省内各中小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》、

《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若干意见》（教体艺〔2014〕

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今年教育部又制定了《中小学生艺术素

质测评办法》《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》《中小学校

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》。文件明确指出，建立中小学

艺术教育测评制度，是检验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重要手段，

是改进和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据。研制和出台三

个文件，填补了艺术教育评价制度的缺失，对于全面提高学

生的审美素养、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意义重大。学校要如

实记录每一名学生的艺术素质测评结果，纳入学生综合素质

档案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生艺术素质纳入中小学校督导评

估指标体系。关于招生考试制度重大改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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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、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举措已相继出台，这三个文件的研

制注重立足全局，注重与其他改革政策的相互配套，相互衔

接，共同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。教育部鼓励各级学

校与社会艺术团体建立合作关系，更好的将学校教育和社会

专业团体整合，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。四川省青少年文学

艺术联合会（简称省青少年文联）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一

批中小学校合作建立艺术教育基地，由省青少年文联组织实

施和管理。为使基地发挥更好的作用，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

互相促进，省青少年文联专门制订了《艺术教育基地管理条

例》和工作规程等规范性文件。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
一、建立艺术教育基地的意义

在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委宣传部、省精神文明办、省教

育厅、省民政厅、团省委、省文联、省妇联、省关工委等党

政部门关心支持下，省青少年文联于 2013 年 3 月正式成立，

是全国首个经政府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省级青少年文艺团

体组织，标志着我省数百万青少年有了自己的“文艺之家”。

省青少年文联将利用平台优势和专业人才及组织优势整合

更多的社会资源持续推出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活动进校园，旨

在繁荣校园文化，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；

为师生展示才艺搭建舞台；培养学生高雅的艺术欣赏能力和

艺术表现能力；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素养、塑造魅力人格；

加强艺术教育引导、启发年轻人找准合适的目标，寻找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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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目标的生活方式，拥有自己的欣赏品味和高雅情操。

为使青少年文联开展的活动接地气，有针对性有实效，

文联计划在部分学校设立艺术教育基地，由省青少年文联和

学校共建共管。建立“四川省青少年文联艺术教育基地”，

旨在规范、引导艺术教育行为，发现和培育艺术教育典型，

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，促进全省艺术教育事业健康

有序发展。被命名的艺术教育基地，是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

对其的肯定和认可，对提高学校的社会信誉度，打造艺术教

育品牌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

二、建立艺术教育基地的条件和要求

1、艺术教育基地设立在中小学校内，原则上每个县（区）

选择两所学校，小学和中学各一所。所选学校为当地示范学

校，重视艺术教育，在管理、教学、师资、场地、器材设备、

校园文化、经费等方面均严格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落实

到位。（具体见申报评估细则）

2、由学校主要负责人兼任艺术教育基地负责人（直接

进入省青少年文联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或委员），学校艺术教

研室负责人兼任基地办公室主任，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书法、

写作等艺术教师兼任基地讲师，由省青少年文联组织培训后

颁发艺术教师资质证书，并向国家文化部艺术中心报送申报

材料，由文化部艺术中心认定为国家注册美术教师等专业权

威认证，全国通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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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艺术教育基地主要工作职责是：将学校艺术教育和

社会艺术教育整合，全方位推进艺术教育；将学校优秀的文

艺人才及时推荐给省青少年文联，符合条件者吸纳为会员；

积极选送本校优秀文艺节目参加省青少年文联举办的有关

赛事活动；学校艺术教育专业师资缺乏，可以基地名义向省

青少年文联申请支持；积极组织学校优秀专业教师参选有关

评优选先活动及学生艺术选拔赛等活动；部分承担省青少年

文联主办或承办的有关科研课题；积极参加文联组织的其他

有关活动。

4、艺术教育基地实行年度考核，每年 12 月底提交考核

材料，年检合格，省青少年文联以文件形式确认，并在四川

青少年文艺网（www.qsnwl.com）公示。省青少年文联对不合

格基地要求整改，仍然不合格者，需要重新申报。

5、申报学校应指派专人负责艺术教育宣传工作，及时

将学校举办的有关文艺活动信息发送给省青少年文联，由文

联编辑发布官网、微信以及会刊等宣传平台，对有价值的题

材，文联将推荐给国家和省级有关主流媒体。同时应艺术教

育基地需要，省青少年文联可以组织艺术教育研讨会和媒体

采访活动，全方位宣传学校艺术教育成果和良好形象。

三、艺术教育基地申报流程及方式

1、学校提出申请，填写申报材料，省青少年文联收到

申报材料后组织专家现场考察，逐一按照艺术教育基地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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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开展评估。

2、经过对拟设立艺术教育基地科学评估，符合条件者

由省青少年文联发文批复同意建立艺术教育基地，并授予基

地铜牌，官网公示。学校自行确定是否举行授牌仪式。经评

估不符合条件者，由省青少年文联书面回复。

3、申报方式：申报材料（电子版）在官网四川青少年

文艺网（www.qsnwl.com）或公众微信（qsnwylm）下载，或联

络秘书处索要登记表。填妥后书面纸质版盖章后挂号邮寄成

都市武侯区佳灵路 7号红牌楼商业广场 1栋 1单元 13 楼 3

号张桢收，邮政编码：610041。申报材料电子版全套发送至：

282399990@qq.com 和 2357605649@qq.com。并在邮件标题注

明学校名称。联系人：张桢、岳波。联系方式：028-85016885、

028-85008177、13398174782；文联 QQ：282399990、艺术教

育分会 QQ：2396710811。

附件： “四川省青少年艺术教育基地”申报表.doc

二 〇一五年八月一日


